
 
 
 
 
 
 
 
狂犬病是由狂犬病病毒引起

的一種急性病毒性腦脊髓炎，一旦
發病後，致死率幾乎高達100％，
但如能在動物咬傷後，及時接受狂
犬病暴露後預防接種，可以有效的
降低發病的風險。臺灣自1959年起
不再有人的病例，只有2002年及
2012年各發生一例自中國大陸境
外移入病例；2013年發生一自菲律
賓境外移入病例。而1961年後不再
有動物病例，但農委會於2013年自
國內野生鼬獾與錢鼠檢出狂犬病
毒，2013年於南投、雲林等縣部分
鄉鎮陸續發現野生動物感染狂犬病
毒，農委會以101年5月23日接獲首
例鼬獾傷亡事件案例，為本次臺灣
狂犬病疫情發生日期。臺灣很少有
醫師熟悉此病，故本文參考疾病管
制署狂犬病核心教材編寫 [1]，以
提供臨床醫師參考。 

致病原 狂犬病毒 (rabies virus) 

是一種桿狀病毒 (Rhabdoviridae)，
Lyssavirus屬。  

流行病學 本病之發生主要於
非洲、亞洲、拉丁美洲及中東等地
區，依據世界衛生組織估計：每年
約有55,000死亡病例，其中30％～
50％是小孩。亞洲及非洲占大多
數，尤其印度、中國大陸、菲律賓 
及印尼最多。印度每年死亡人數約 
兩萬人，中國大陸約兩千人。台灣 

 
 
 
 
 
 
 
在日據時代(1913年)曾記載過發生 
狂犬病事件，其後陸續雖有病例發
生，但透過家犬接種、捕殺野狗等
控制動物傳染的措施，自1959年起
臺灣地區即不再有人的病例，1961
年1月後未再出現動物的病例。統
計自1948到1959年計有782人感染
此病，死亡率為100%。 
 
傳染方式  
 

患有狂犬病之動物，其唾液中
含有病毒，狂犬病病毒即從已感染
動物的唾液中隨著抓、咬而進入人
體。非經動物咬傷的感染如在蝙蝠
山洞內吸入病毒顆粒、實驗中吸入
霧氣而感染。人類患者之唾液也有
病毒，理論上人與人之間的直接傳
染是有可能的，但至今尚無病例報
告。在2013年7月24 JAMA文章中
指出[2]，有一名男子被浣熊咬傷
後，死後捐出器官，卻導致一名左
腎的接受者，於術後1年半發病身
亡。這也是文獻上第三起透過臟器
移植傳染狂犬病的案例，從移植器
官之日到移植接受人發病，歷時1
年半 , 是文獻上最長的潛伏期，之
前的最長紀錄是一名患者接受角膜
移植後39天發病[3,4]。 

 
致病機轉 

捲土重來的狂犬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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狂犬病病毒進入人體後，病毒

在被咬的肌肉處複製，進入末稍神

經後，以向心性的方向到達中樞神

經系統發育增殖而出現症狀。病毒

一旦在腦部大量複製後，會順著神

經往下感染到富含神經的器官、眼

睛、唾液腺，並由該處傳播。 

 

潛伏期 
 

人的潛伏期一般為3～8週，偶

而短於數天或可長達數年。 30天

內發病約25%，30-90天內約50%，

90天 至 1 年 約 20%， 大 於 1年 約

5%[5]。 

 

可傳染期 
 

人類感染狂犬病之可傳染期

目前尚未明朗，但若仍可由唾液檢

出狂犬病毒，即應視為有傳染力。

若是狗或貓感染狂犬病則自臨床症

狀前3~7天開始至整個病程中都維

持著傳染力。其他動物如蝙蝠，在

臨床症狀前12天，即可分泌病毒。 

 

感受性及抵抗力 
 

幾乎所有的哺乳類動物都有

感受性，但症狀與病毒株別有關。

對病毒最敏感者:狗、貓、狐、狼、

蝙蝠、浣熊、臭鼬這些是重要傳播

媒介，感染後多半死亡；中等敏感 :

馬、羊、人及其他靈長類，多半會

死亡，但不太會傳播；最不敏感 :

負鼠及鳥類感染後體內有病毒發

育，但沒有症狀[5]。相對而言，人

類可能較其他動物不易受到狂犬病

感染，在伊朗的研究中顯示，人類

被狂犬病動物咬傷，在未經治療的

情況下，約有40%發生疾病。  

 

傳染窩 
 

在開發中國家，犬、貓為主要

的傳染窩。野生動物則包括蝙蝠、

浣熊、狼、土狼、胡狼、鼠鼬和其

他會咬人的哺乳動物。鼠、松鼠、

兔子也有少數的例子被感染。台灣

被動物咬傷主要還是以狗、鼠、錢

鼠、鼬獾、貓、白鼻心、松鼠居多。 

 

臨床表現 
 

人類狂犬病病程可分為：1)潛

伏期 2)前驅期 3)急性神經期 : 可

分為狂症型及麻痺型 4)昏迷期 5)

死亡[6]。  

1)潛伏期 :約25%病患之潛伏期少

於30天，50%病患其潛伏期為

30~90天， 20%病 患 為 90天 ~1

年，5%病患其潛伏期大於1年以

上。 

2)前驅期 :病毒從末稍神經，以向心

性的方向到達中樞神經系統，症

狀可能不明顯或不具專一性表

現，有可能出現發燒、局部麻木、

刺痛、瘙癢等症狀。  

3)急性神經期 :有三項主要症狀 a)

意識時好時壞b)恐懼性或吸氣性

痙攣: 恐水症、恐氣症等自主神

經刺激徵象c)唾液分泌過多。 

其中狂症型，約囊括 2/3 狂犬

病患，其表現為狂躁過動，特別易

受燈光或聲音刺激，初期意識正

常，之後出現焦躁不安和抑鬱現



象，少部分個案會出現癲癇。而麻

痺型，約占狂犬病人數 1/3，三項

主要症狀並不明顯，可能在後期才

出現，約一半出現恐懼性痙攣，上

行性肢體無力，臉部麻痺，並影響

吞嚥和呼吸肌肉，最後意識惡化進

入昏迷。 

4)昏迷期：出現心律不整、心臟射

出率降低、昏迷、循環功能不全，

最後死亡 。 

犬之狂犬病臨床症狀 : 潛伏期

平均 3至 8週， 發 病 後 約 5-7天死

亡，犬類會出現1)前驅期：性情改

變、不安、輕微發燒、瞳孔擴張、

畏光及角膜反射降低等。2)狂躁

期：發病三天後，變得更容易興奮、

神經質、流涎及躲於暗處。3)麻痺

期：病犬咽頭肌肉麻痺而發出硬咳

聲音，下顎麻痺開口流涎無法飲

食，最後陷入昏迷而死亡。  

貓之狂犬病臨床症狀 : 通常比

狗還要狂躁，臨床症狀和狗類似，

但通常症狀出現2-4天後，即全身麻

痺而迅速死亡。  

 

治療與預後 
 

目前無特殊治療方式，死亡率

接近100%，平均約莫發病後1-2週

死 亡 。 治 療 建 議 可 參 考 美 國

Milwaukee protocol version 4.0 
(2012年版本 )，雖曾有病例存活
[7]，但確切成效如何則未有定論。

發病後不建議再給予狂犬病疫苗或
免疫球蛋白，因可能會加速疾病的

惡化。  

 

感染控制措施 

文獻上未曾有從病人傳染給
醫療照顧者的紀錄，但與病患接觸
時仍建議穿著口罩、手套、護目鏡
與隔離衣，並應讓病人入住單人病

房。此病毒對溫度敏感，紫外線、

陽光或化學劑如1%福馬林、消毒酒
精、乙醚等均可使病毒失去活性

[8]。病人的唾液、淚液、呼吸道分

泌物、腦脊髓液等檢體應視為具感

染性。 

解除隔離條件：同時符合以下

兩條件 1)血清抗體陽性 2)唾液檢

體連續3次，每次間隔1週，檢測出

不具感染性（PCR 陰性）。如有

意外暴露，依暴露等級評估給予暴

露後預防治療。 

 

法定傳染病通報作業 
 

本 疾 病 屬 第 一 類 法 定 傳 染

病，應於24小時內進行通報。  

 

病例通報定義 
 

具有下列任一個條件：(1)符合
臨床條件及流行病學條件。(2) 經

醫院自行檢驗，符合檢驗條件。(3)

醫師或法醫師高度懷疑。 

臨床條件 : 指符合下列部分或

全部臨床描述：  

一種急性病毒性腦脊髓炎，症

狀包括焦慮、頭痛、發燒、被動物

咬傷部位之異樣感，焦躁和恐懼氣

流是經常出現的症狀。疾病會漸進

性發展至麻痺、吞嚥困難，咽喉部

肌肉痙攣，以致於引起恐水現象，

隨後併有精神錯亂及抽搐等現象。  

流行病學條件 : 疾病潛伏期



內，具有下列任一個條件： 

（一）有狂犬病相關流行地區旅遊
史，且曾遭犬、貓、蝙蝠、

浣熊等哺乳動物咬傷，或傷

口、粘膜曾接觸帶有狂犬病

病毒之唾液。  

（二）曾接受器官移植，而器官捐 

贈者疑似感染狂犬病。  

（三）進行狂犬病病毒或檢體實驗

室操作。 

檢驗條件 :具有 下 列 任 一 個 條

件：   

（一） 臨床檢體（唾液、血液、腦

脊髓液或中樞神經系統組織等）分

離並鑑定出狂犬病病毒（Rabies - 

virus）。  

（二） 臨床檢體分子生物學核酸檢

測陽性。  

（三） 臨床檢體（腦海馬角部份或
頸背毛囊周圍的神經）以直接螢光
抗體染色法檢測抗原陽性。  

（四） 血清學抗體檢測陽性。 

 

預防方法 
 

此處有一口訣 :記、沖、送、觀。

記 :記住動物特徵。沖 :沖大量清水
並以肥皂清洗再以碘酒消毒。送 :
送醫評估是否打疫苗。觀 :盡可能將
咬人的動物觀察十天。 

被咬抓傷後，應先進行傷口沖
洗， 之 後評估 傷口暴 露程度 [表

一]，考慮是否給予抗生素及破傷風

疫苗。接著判斷是否須施打一般狂

犬病疫苗及免疫球蛋白 (HRIG)。若
傷口為第三級 (傷口有出血 ) [表一]

且被流浪犬貓或野生哺乳類動物所

咬傷[表二，表三，表四 ]，此時可

至疫苗儲備醫院 (需查詢網站 )就
醫，該醫院需填寫疫苗申請單，經

疾管署審核同意後，方可公費施打
免疫球蛋白。而一般狂犬病疫苗是

否須施打，需先區分病患曾經打過

狂犬病疫苗與否 [表二 ]，若未曾接

種過疫苗者，暴露等級為第二類或
第三類則須給予五劑一般狂犬病疫

苗；若已接種過暴露前疫苗者，暴

露等級為第二類或第三類，則須給
二劑 (一般情形 )或五劑 (免疫功能

不全病患)的一般狂犬病疫苗；至於

後續是否應繼續施打一般狂犬病疫

苗，則可參考[表三 ]備註欄，若野

生哺乳類動物經檢驗為陰性或流浪
犬貓觀察10日無症狀，可停止施打
疫苗。  

其餘細節如下 

（一）動物咬傷後預防措施：依據

疾管署建議，第一步必須立即及徹
底地以肥皂及大量水清洗傷口 15

分鐘，再以70％酒精或優碘消毒。

若可能的話避免縫合傷口，如需縫
合，應儘可能地寬鬆，不可影響血
液及其他分泌物順暢地流出，縫合
傷口前，以免疫血清浸潤局部傷

口。  

(二 ) 特殊免疫措施：被患有狂犬病

之動物咬傷後，儘快地將人類免疫

球蛋白（HRIG）浸潤於傷口，以

中和病毒，並於另一不同部位，接

種疫苗，引發其自動免疫力。 

１．被動免疫：人類狂犬病免疫球
蛋白（HRIG）只可單劑使用，

使用劑量 20 IU/kg，儘可能地

以浸潤傷口為主，剩餘之免疫

球蛋白注射部位應盡量遠離
疫苗施打處。若兒童多處咬



傷，可以無菌鹽水 2～3 倍稀
釋狂犬病免疫球蛋白，使浸潤
量足夠。 

２．主動免疫：疫苗最好於三角肌

部位以肌肉注射方式接種五
劑；第一劑儘可能在被患有狂

犬病之動物咬傷後即注射（與

單 量 的 免 疫 球 蛋 白 同 時 接

種，但必須在不同之部位注
射），其餘的則在第一劑注射
後第 3、7、14 及 28 天施行 [表

二 ]。如果病人已接受過合格疫

苗的全程注射，或暴露前預防

注射未超過 5 年，已產生中和

抗體，只須追加二劑即可[表

二 ]，一劑立即接種，另一劑 3

天後接種。嚴重程度的暴露

（如咬在頭部），則第 7 天再

追加一劑，不需使用人類狂犬

病免疫球蛋白（HRIG）。懷孕
婦 女 或 小 孩 仍 可 使 用 此 疫

苗。此外為預防境外移入人類

狂犬病病例發生，疾管署儲備
了人用狂犬病疫苗及免疫球
蛋白，提供在國外疫區被狗或

其他哺乳動物咬傷，疑似可能

感染狂犬病毒，並已在國外開

始疫苗注射時程的民眾，回國

後繼續未完成劑次個案接種

之需。上述民眾可直接前往國

際預防接種委外試辦醫院，經

醫師診斷確定並開立診斷證
明書後提供接種服務。 

(三 ) 同情況所採取之預防措施：若

動物未經挑釁就咬人、未捕捉到動

物、且當地該種動物是有狂犬病的

情況下，此人應接種免疫球蛋白及

疫苗。而咬人的野生肉食動物及蝙

蝠，應當成狂犬病處理，除非實驗

證明沒有狂犬病。若能捕捉到，可

取腦組織以螢光法檢查，以確定是

否需要預防接種狂犬病疫苗。總
之，被犬貓咬到，或觀察期間是否
須要立即接種免疫球蛋白及疫苗，

視動物的行為、當地是否有狂犬病

而定。 

(四 ) 接種現行的狂犬病疫苗後，雖

有微小機率得到腦炎，但十分罕見 

。接種五劑疫苗者，約 25％注射部

位有局部反應，如疼痛、腫脹、癢。

約 20％有輕微的全身性反應，頭

痛、腹痛、暈眩等。"血清病 "反應，

原發性的蕁麻疹、喘鳴，也偶有報

導。為了能在罕見的立即型過敏反

應或過敏性休克事件發生後，能立
即進行醫療處置，注射狂犬病疫苗
或免疫球蛋白後，應讓病患於提供

注射單位或附近稍做休息，並觀察
至少 30 分鐘以上，待無不適後再

離開。曾接受暴露前預防接種者，

再追加接種狂犬病疫苗後 2~21 天 

，約 6％產生過敏反應，症狀有搔

癢性紅疹、蕁麻疹、血管性水腫、

發燒。可使用抗組織胺藥物；有少

數人須 corticosteroids 或 epineph 

rine 治療。若產生過敏性反應，仍

要使用其他種類的疫苗繼續完成接

種劑量。 

另為減低人類感染狂犬病風

險，請民眾避免接觸或豢養來源不

明的野生動物；遇罹病野生動物，

勿以手觸碰及撿拾。遭受國內家貓

或家犬抓咬傷，感染狂犬病的風險

極低，惟家中飼養的犬、貓務必定
期接受動物狂犬病疫苗接種。 

 



表一. 暴露等級分級(資料來源來自疾管
署網站)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結語 
 

狂犬病雖然致死率高，但只要 

把握治療時機及預防原則，相信一

定可以把風險降到最低，減少感染

此病的風險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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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二. 世界衛生組織暴露後治療建議(資
料來源來自疾管署網站), ( )內代表建議 
施打劑量次數  

表三. 國內狂犬病暴露後疫苗接種對象
(2013/07/31) (資料來源來自疾管署網站) 

 
表四 . 國內狂犬病暴露後免疫球蛋白疫苗
接種對象(資料來源來自疾管署網站) 


